关于《昌吉州统筹城乡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将《昌吉州统筹城乡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》精神，根据国家发改委、民政部关于统筹城乡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工作部署和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《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全面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》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发展十条措施》要求，按照州党委、政府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安排，坚持统筹城乡、问题导向、普惠可及、务实可行原则，全面梳理昌吉州城乡养老服务现状、短板弱项与发展需求，制定了本《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按照工作要求，昌吉州民政局对城乡养老供需底数进行摸底，并结合昌吉州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州《实施方案》初稿。通过书面形式征求发改、财政、卫健、农业农村、数发局、工信局、统计局、医保局等22个州直相关部门和7县市意见建议，分管州领导召开研讨会专题进行讨论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围绕到2030年，建成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，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，基本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总体目标。共6部分内容，第一部分总体要求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民生为本、增进福祉、凝聚人心，完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，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，健全分级分类、普惠可及、覆盖城乡、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。第二部分发展目标，以统筹城乡、优化供给为主线，通过政策“软建设”与设施“硬投资”，构建“3+3+3”（三级网络+三种形态+三方协同）养老服务体系，明确到2029年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。第三部分实施期限，2026年—2029年。第四部分主要任务，聚焦4方面、16项具体工作。一是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；二是提升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能力，发展医养结合；三是推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，强化政府主导、激发市场活力、引导社会参与；四是强化关键要素保障，统筹设施规划、财政支持、多元保障、人才队伍、质量体系、科技赋能。第五部分实施步骤，分启动部署、推进实施、总结评估三个阶段，有效推进落地。第六部分组织保障，从加强组织领导、压实县市责任、强化项目与经费监管、加强总结宣传四方面，确保方案落地见效，打造昌吉州养老服务示范经验。


